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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茲提述Z-Obee Holdings 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六日有關股東週年大會
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告（「通告」）之公佈，當中載述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
日（星期五）舉行；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之公佈，當中載述本公司截至
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（「年報」）連同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及代表委任表
格（「代表委任表格」）將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寄發予股東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股東週年大會將重訂於未來八月份的某日舉行（具
體時間將另行及時通知本公司股東）以及年報連同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將不會於二零一一年七
月六日寄發予股東。

就須同時遵守三個司法管轄權區：新加坡（本公司股份之第一上市地）、香港（本公司股份之雙
重第一上市地）及台灣（本公司台灣存託憑證之上市地）之條例、法規及其他程序規定而言，本
公司在刊發通告時因疏忽而未能遵守本公司之細則。因此，根據本公司之細則，日期為二零
一一年六月十六日之通告乃屬無效。

本公司之年報未能及時定稿及付印，令本公司未能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前重新刊發
並寄發股東週年大會之新通告連同年報。倘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前完成此
舉，則本公司已根據新加坡股票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新交所」）上市規則（「上市手冊」）之規
則第707條規定的時間表召開股東週年大會。根據上市手冊之規則第707條，股東週年大會須
於財政年度截止日期三月三十一日後四個月內召開。

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向新交所提交申請，以尋求延遲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時間。
本公司目前仍在等待新交所之回覆。

一旦本公司收到新交所之回覆，本公司將向本公司股東更新股東週年大會新的舉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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